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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加强员工管理，规范员工入职及离职手续的办理。

2.范围

2.1面试考核合格，经公司领导批准待入司员工（以下简称预录员工）。

2.2自愿离岗员工：本人自愿提出离司或调离现岗位。
2.3自动离岗员工：未经组织批准擅自离岗三天以上（含三天）。

2.4因不适应岗位要求，部门建议离岗员工。

2.5公司辞退、解除（终止）合同员工。
3.工作职责

3.1人力资源部职责：
3.1.1各种体检、入职、离职表单的发放。
3.1.2入职过程中各类问题的解答。 

3.1.3入职过程的引导。 

3.1.4各种证件及资料的查验。
3.1.5员工胸卡及员工手册的发放，员工手册、安全操作规程的回收。
3.1.6员工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保管。
3.1.7员工离职面谈。

3.1.8员工离职手续的办理及工资的结算。
3.2用人部门职责：
3.2.1负责试用人员的使用及管理。

3.2.2负责确定试用员工工作任务及考核要求。

3.2.3负责对试用员工进行岗位、工作介绍及督导安排、考核。

3.2.4负责即时将本部门自动离岗人员及打算离职人员信息反馈至人力资源部。

3.2.5负责本部门离职人员的工作交接与确认工作。
3.3其他相关部门职责：
3.3.1行政部负责新入职员工食宿、班车、办公桌椅的安排及新入职管理人员工作服的发放及离职员工住宿、所领工作服的确认，负责非长沙户口新入职员工暂住证的办理。

3.3.2行政部负责离职员工领用物品、餐费结算及员工胸卡的回收。

3.3.3信息中心负责新入职管理人员电脑的配置及离职员工IT账号的及时冻结、取消。

3.3.4工具室负责新入职员工工具、劳保用品的发放及离职员工工具、劳保用品的回收及确认。

3.3.5工具室负责非管理类新入职员工工作服的发放及离职员工所领工作服的确认。

3.3.6品质管理部负责新入职员工计量检测器具的领用及离职员工计量具的回收及确认。

3.3.7品质管理部负责离职技术工人质量事故处罚及赔偿金额的确认。

3.3.8技术中心负责离职员工所领技术图纸及图书的回收及确认。

3.3.9用人部门负责离职员工所掌握资财（含备品备件等）的清点、移交工作。

3.3.10财务部负责离职员工财务往来及所掌握资财（含备品备件等）价值的确认。

3.3.11审计部负责签署离职员工审计意见。

4.入职程序

4.1预录用通知：由人力资源部采用书面或电话形式通知预录员工，并将预录员工的信息反馈给用人部门。

4.2预录员工相关证件及资料准备

4.2.1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4.2.2一寸彩色近照4张（非长沙户口需7张）。

4.2.3最高学历证原件及复印件。

4.2.4最高职称证原件及复印件。

4.2.5特种工操作证原件及复印件。

4.2.6其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2.7健康证明（近期体检报告）。

4.3指定每周二为预录员工办理报到手续日。特殊情况，可及时办理报到手续。

4.4报到要求及流程

4.3.1人力资源部查验预录员工相关证件

及资料，在确认其真实、完整后，发放《员工报到表》。

4.3.2预录员工按《员工报到表》流程履行报到手续。出纳、营销、售后服务、驻外仓管员、经警、司机等岗位员工须先签订《劳动合同担保协议》，再办理报到手续。

4.4.3签订《劳动合同》（根据用工形式不同，实习生签订《实习协议》，返聘的离退休人员签订《聘用协议》，劳务派遣人员由劳务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技术人员或其他涉及公司机密的岗位须签订《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年薪制人员增加签订《年薪制工资补充协议》。

4.4.4人力资源部为新入职员工办理胸卡并发放《员工手册》及其他相关文件。

4.4.5人力资源部为新入职员工建立员工档案。

4.4.6人力资源部组织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入职培训。

5．离职程序
5.1 离职审批权

5.1.1一般生产工人、勤杂工及一般基础管理人员由人力资源部长审批。

5.1.2关键岗位员工、核心员工及骨干员工由公司主管领导审批。

5.1.3科长级员工（含车间主任）由公司主管人事领导审批。

5.1.4中高层管理人员由公司董事长审批。

5.2离职申请及审计

5.2.1自愿离岗员工：员工本人须提前一个月向本部门提出申请，并亲笔书写离职申请，经部门主管批准后（部长助理及以上人员须经主管公司领导批准）交人力资源部。

5.2.2自动离岗员工（连续旷工三天者），由用人部门提交员工旷工书面说明，经部门主管签字认可后，将书面说明及旷工书面记录交人力资源部。

5.2.3因不适应岗位要求，部门建议离岗员工，由用人部门提交员工不适应岗位书面说明，按5.1条要求审批后交人力资源部。 

5.2.4副部长及以上人员、出纳、采购和其他对外有经济业务往来岗位离职，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人力资源部和审计部，并经审计部进行离职审计后方可办理手离职续。

5.3离岗面谈及员工内部调整

5.3.1人力资源总监或其指定的人员负责与自愿离岗员工、部门建议离岗员工进行面谈，并做好面谈记录。

5.3.2人力资源部根据离岗员工的情况及公司的用人标准，提出员工离岗或内部调配建议，并报相关领导审批（审批权见5.1项）。

5.3.3人力资源部协同用人部门联络自动离岗员工，属公司骨干且本人有特殊情况离岗的，可恢复离岗员工的身份；非特殊情况擅自离岗的做自动离职处理。

5.4离职处理

5.4.1不能内部调整的自愿离岗员工和部门建议离岗员工，由人力资源部通知用人部门和员工及时办理离职手续。

5.4.2 自动离职员工由人力资源部拟定文件，定期公布解除自动离职员工合同。

5.4.3公司辞退、解除（终止）合同员工，由人力资源部通知用人部门，用人部门督促员工及时办理离职手续。

5.5办理离职签审

5.5.1经审批同意离职的营销、售后、采购及对外有经济业务往来岗位的员工，在在办理离职签审前，应先向人力资源部交付以下相关工作书面记录，并存档以备查：

5.5.1.1用于（营销、售后）业务联系的移动电话卡；

5.5.1.2业务、经济往来交接（营销、售后人员应包括所有工作过的地区），其中：营销代表包括：

——业务往来信息及资料；

——货款回笼及应收货款资料；

——相关业务凭证及票据；

——个人经济往来。

售后人员包括：

——配件（保内）领用及维修记录；

——配件（保外）销售往来及货款回笼；

——相关业务凭证及票据；

——个人经济往来。

采购人员包括：

——采购业务往来台帐及采购资金承付状况；

——相关业务凭证及票据；

——个人经济往来。

其他人员：

——业务往来及资金承付；

——相关业务凭证及票据；

——个人经济往来。

5.5.1.3上述书面交接资料必须由部门相关业务经办及负责人（营销、售后为办事处主任、仓管员）、交接手人员及部门主管签字方能生效(其中涉及货款、票据、资财等经济往来的，必须经财务确认)，并交人力资源部存档备查。

5.5.2人力资源部发放《离职签审单》，并指导员工按表单流程办理离职签审。

5.5.3离职人直接上级或主管指定工作接手人及工作移交内容，并对整个工作移交过程实施监督；如暂无确定的接手人则需临时指定接手人先行接管工作，待人员确定后再行转交；如没有合适人选临时接管则由直接上级或主管接手。

5.5.4各签审经办人须严格把关，签字人对相应的签审结果负责，并接受人力资源部审查与监督。

5.5.5签审手续完毕，由人力资源部审核其完成情况，并将离职签审单原件存入该离职员工档案，以备追溯。

5.6办理离职结算

5.6.1离职员工工作移交手续办妥后，由人力资源部开具《离职结算单》，并经离职员工本人签字认可。“存根联”留人力资源部，“财务联”则交财务部结算离职工资，并兼作财务凭证。离职工资统一在公司规定的工资发放日支付到离职人员工资账户上。特殊情况，可在离职之日现金支付离职工资。

5.6.2自领取《员工离岗申请表》之日起至离职签审完毕、办理工资结算单止，该员工的工资及财务支出进行冻结。

5.7人力资源部对离职员工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

5.8员工非试用期中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公司人力资源部。否则，公司有权不予办理离职手续。

5.9员工自动离岗，离职手续未办妥，或结算、交接不清者，公司有权不予结算工资；对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有权追究其经济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支持性附件及相关记录
6.1《试用通知书》

6.2《体检联络通知单》

6.3《员工报到表》

6.4《劳动合同担保协议》

6.5《劳动合同》
6.6《实习协议》

6.7《聘用协议》
6.8《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
6.9《年薪制工资补充协议》
6.10《离职签审单》
6.11《离职结算单》
6.12《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

本制度由人力资源部起草并负责解释

